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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市直机关举办“与你同行·辉煌70年”
书画摄影大赛的通知

市直及中央、省驻岳有关单位党组织：：
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，不断增强市直广大党员干部的爱党爱国热情，丰富党员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，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机关党建文化氛围，经工委委员会研究，决定举办市直机关干部职工书画摄影大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 活动主题
与你同行·辉煌70年。
二、组织机构
本次比赛由市直机关工委主办，市直机关工会工委承办，岳阳市美育美术馆协办。比赛设组委会和评审委员会，负责比赛的组织和评审工作，组委会办公室设市直机关工委宣传部。
三、参赛对象
市直机关、企（事）业单位党员干部职工；离退休老同志；有书画摄影特长的家属子弟。
四、比赛组别
比赛分设书法组、绘画组、摄影组；家属子弟作品视情况分类评定。
五、参赛要求
1、作品内容
要紧扣“与你同行·辉煌70年”的主题，围绕“不忘初心”“美丽岳阳”“致敬英雄”“祝福祖国”等四个版块开展创作。作品内容要切合主题、格调高雅、积极向上。
2、作品要求
（1）书法（毛笔、硬笔）作品：书体不限，毛笔作品不超过六尺（180cm×97cm)，硬笔作品幅面不超过A3纸大小（42cm×29.7cm），草书作品须附释文；作品请勿装裱。
（2）绘画（国画）作品：作品不超过六尺（180cm×97cm)；作品请勿装裱。
（3）摄影作品：要注意公益性、文化性，严格杜绝商业广告的色彩与元素，数字文件不小于5M，图片JEPG格式。经电脑创意改变原始影像的作品不属于参赛范围。
3、报送程序
（1）初赛程序。请各单位统一将参赛报名表与作品高清照片（照片大小为2-10M，JEPG格式），压缩打包发送至组委会邮箱：21436353＠qq.com。
（2）复赛程序。经评审进入复赛作品，组委会工作人员将电话通知作者，在规定时间内将作品原件送到岳阳市美育美术馆参加复赛，逾期未送达的将视为自动退赛。
（3）决赛程序。组委会和评审委员会对进入决赛作品统一进行装裱，按类别评出奖项，优秀作品进行集中展示。
联系人：
罗  笑（市直机关工委宣传部）联系电话：8889962
刘  伟（市直机关工会工委）联系电话：8881816
六、征稿日期
7月25日至8月28日。
七、评选方式和奖励办法
由评审委员会制定评审方案，本着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和尊重艺术、严格标准的原则，确定获奖作品。本次比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、组织奖若干名。优秀作品届时由市直机关工委统一安排展出，并择优在《岳阳日报》发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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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岳阳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
2019年7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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